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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 
 

泉教思〔2016〕26 号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 

加强中小学质量教育的通知 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中小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建

设中小学生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开展质量教育的通知》（教

基一函〔2011〕6 号）和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质量强市、

推进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泉政文〔2012〕253 号）、《泉州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创建“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”

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泉政办〔2016〕49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加强

我市中小学质量教育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升认识，加强质量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 

质量问题关系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，关系产业和

企业的兴衰，关系消费者的切身利益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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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学生质量教育、培养质量意识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。

当前，我市正在创建“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”，广泛开展中

小学质量教育，促进城市质量文化建设，是创建工作的任务要

求。全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、各中小学要深刻认识质量教育的

重要性，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“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”

创建工作任务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协同配合质检部门，积极

推进中小学质量教育。市教育局成立加强中小学质量教育工作

领导小组，名单见附件。 

二、丰富形式，广泛开展校园质量知识宣传教育 

各中小学要将质量教育融入相关学科教学中，在“全国质

量月”、“世界计量日”、“世界标准日”等时间节点，通过

邀请专家学者进校园开设专题讲座，举办专题展览、知识竞赛、

实践操作等活动，并充分利用校园宣传阵地，广泛开展校园质

量知识宣传教育。要以我市被教育部确定为“全国中小学劳动

教育实验单位”为契机，把推进中小学劳动教育与加强质量教

育结合起来，将质量教育渗透到学生劳动教育实践中。各中等

职业学校要根据专业特点，结合实训工作引导学生树立质量品

牌和诚信守法的意识。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，使广大学生

了解质量相关知识，理解计量、标准化和品牌在企业生产和经

营中的作用，学习防止不安全产品伤害的简单技能，懂得质量

创新是保障品牌具有竞争力的道理，从小培养质量意识、品牌

意识、诚信理念、工匠精神和社会责任感。 

三、利用资源，积极开展质量教育社会实践活动 

组织学生走出学校，在社会实践中学习体验是开展质量教

育的有效途径。广泛利用各类社会资源，积极建设各级质量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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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社会实践基地，是深入开展质量教育的有力保障。目前，我

市已有“七匹狼中国男装博物馆”和“永春县质量计量检测所”

2个福建省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地，正在继续创建一批全

国和省级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地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

局、各市属中小学要与质检部门和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加强

联系，积极组织学生到基地参观实践。全国和省级中小学质量

教育社会实践基地所在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每年年初要制定

《中小学生到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地活动安排方案》，活动内

容根据教育部、国家质检总局《关于建设中小学生质量教育社

会实践基地开展质量教育的通知》（教基一函〔2011〕6 号）要

求，结合各基地实际确定, 每个基地每年学生参加活动的时间

不低于 36 天；年底要对活动情况进行小结，并于每年 12 月 1

日前将当年的活动安排、小结等材料报送泉州市教育局思政科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中小学还要充分利用我市的中小学生社会

实践基地、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，以及当地质量管理水平高、

质量信誉好的企业、科研院所、质检中心的资源，开展学生质

量教育实践活动。 

市教育局思政科联系电话：22755882、22783508 

 

附件：泉州市教育局加强中小学质量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

 

 

 

  泉州市教育局 

2016 年 9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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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加强中小学质量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

 

组长：王瑞钦   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

成员：黄文振    泉州市教育局思想政治工作科科长 

      蔡玉霖    泉州市教育局中等教育科科长 

      陈军宣    泉州市教育局初等与学前教育科科长 

      曾国跃    泉州市教育局职业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

办公室成员：黄文振、俞英、苏炳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思政处、泉州市创建“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”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市质监局），有关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实践

基地、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9 月 22 日印发 


